
J 梅 州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局
j  
梅 州 市 财 政 局 文件
梅 州 市 水 务 局

梅市发改价格 〔⒛21〕 18号

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 梅州市财政局 梅州市
水务局转发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

财政厅 广东省水利厅关于规范

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通知

·  各县 (市、区)发展和改革局、财政局、水务局 :

现将 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水利厅关于

规范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通知》(粤发改价格 〔⒛21〕 17号 )转

发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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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页无正文 )

抄送: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,市政府办公室,市生态环境局、农业农村

局、审计局、市场监管局,市税务局。

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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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1 丿日 18 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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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娄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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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发改价格 〔⒛21〕 17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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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
^东
省财政厅

广东省水利厅关千规范水资源费

征收标准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发展改萆局 (委 )、 财政局、水利
(水务)局 :

为规范我省水资源费收费政策,根据 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

征收管理条例》和国家发展改萆委、财政部、水利部三部委《关

于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(发改价格〔⒛13〕 29号 ),

以及《广东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,经省人民

政府同意,现就规范我省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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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凡在我省行政区域内利用取水工程或者设施直接从江河、

湖泊、水库或耆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,除法律、法规以

及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水利部三部委联含规定的情形外 ,

均应按规定缴纳水资源费,具体征收标准见附件。

二、计征方式c水力发电按照发电量计征;对港澳供水按照

协议或合同水价计征;其他取用水单位或者个人按照实际取用水

量依法缴纳水资源费c

三、水资源费属于国家定行政事业性收费,任何单位和个人

不得擅自减免收费、增加收费项目、扩大收费范围、调整征收标

准和坐收坐支。

四、本通知自2∞ 1年

致的,一律以本通知为准。

按新政策执行c

1月 1日 超执行。凡与本邋知规定不一

执行期间如遇国家和省搠关跛策调整 ,

附件:广东省水资源费征收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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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豁

东省水资源费征收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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灰产屎砝:农 药、化肥、农用薄膜生产取水征收标准为 0。2.农业灌溉、牲畜家禽饲耩、

3,对 阔时向城市和农树供水的城 乡供水一体化供水工催,自 来水不阃价的,按城市和农村用
户实际珥水量占比确定取水透,分别征收水资源费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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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、¨⋯灬''`¨  ¨ ¨ ˉ     具体取水蠹由水行玻主管部门确定D白来水同价的,对全部取水按城乡生活取用水征收水资漯费。

4,撼 乡牧活取水包括自来水生产取照水 ,韭 产、经营取用水包韬工业、离业、服务
业用水。

5.单 位:农 中水力苁电的计征单位为元/千瓦时,对港澳供水的计征嚓位为协议或舍同水
价的百分比,其它计狂筚位均为元/立方米。

地下水
各注

地表水 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区域 公共供水管网未覆盖区蜮

超采区限采区 一锻区域 超采区争R采 区 一
~冉笾F× 秃戋

城乡生活取用水 0.20 2.00 I‘00

2.00

0,50 o。25
向农村朋户菔供生活饮用水的供水工

程每立方米0.02元

0.50

采矿排水 (疏干排水 )按 生产、经营

取用水的地下水杯难执行;回 收利用

的,按生产、经菅取用水的地表水杯
难执行

生产、经营取用水 0,20 4.00 {,00

核电、火力发电

贯流式冷却取用水
0.005 4.00 2.0θ

/

1.00 0,50 生物质能发电的火电厂减半征收

/水力发电

取用水

大中型 0.007
/

/

小型 0.005

对香港、澳门供水 59乞 / / / /

0.50
其它取师I水 0.20 4.00 2.00 1,00

厅了1。地热水 纳入资源 习翳自勺 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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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∶主动公开

抄送: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水利部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跛   
·
t

府办公厅,省生态环境厅、农业农村厅、审计厅、市场监管局,    1

省税务局。

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力̌公室 2021年 1月 1I日 印发


